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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纠纷新规  关注五大影响
▲  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学友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布《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以

下简称“纪要”）。其中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涉及的五个重要方面作出明析规定，从而，在更加强调裁判标准、

裁判尺度统一的同时，对医患双方将产生较相大的影响。

医疗过错损害赔偿责任不因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而减轻或免除

患方需举证证明存在医疗关系及受损害的事实

伪造、篡改、涂改、遗失、销毁、抢夺病历的将承担不利后果

病历资料内容矛盾或错误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制作方将承担不利后果

病历错别字、书写格式不规范等形式瑕疵，不影响病历资料真实性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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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关于社会保险与侵权责任的关系问题第 9 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获得工伤

保险待遇或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不因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而减

轻或者免除。

评析：患者一方因医疗机构方的医疗过错而产生的、由医保统筹报销部分，医疗

机构作为侵权责任方应予赔偿，不能因医保报销而减除。

“纪要”关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第 11 规定：患者一方请求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

应证明与医疗机构之间存在医疗关系及受损害的事实。对于是否存在医疗关系，应综合

挂号单、交费单、病历、出院证明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存在医疗行为的证据加以认定。

评析：如果患者一方不能举证证明与医疗机构存在医疗关系，以及受损害的事实，

其诉求将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当然，是否存在医疗关系及受损害的事实，法院应综合患

者方提供的挂号单、交费单、病历等证据加以认定。

“纪要” 关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第 12 规定：对当事人所举证据材料，应根据法律、

法规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进行综合审查。因当事人采取伪造、篡改、涂改等方式改变病

历资料内容，或者遗失、销毁、抢夺病历，致使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或医

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无法认定的，改变或者遗失、销毁、抢夺病历资料一方当事人

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评析：无论是医方伪造、篡改、涂改、遗失、销毁，还是患者方抢夺病历，其无良、

缺乏诚信行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责任。

“纪要”关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第 12 规定：制作方对病历资料内容存在的明显矛

盾或错误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评析：（因利用高科技等方式伪造、篡改、涂改而导致）病历资料内容前后矛盾或错误，

制作方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评析：对医方病历中仅存在错别字、书写格式不规范等形式上的小瑕疵，不宜

做出影响病历资料真实性的认定。

患儿被弃医院，
医院如何维权？
▲  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学友

母亲产下患病婴儿后，需转院治疗，父母却

丢下患婴一走了之。医院在尽到救死扶伤的人道

主义义务后，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2016 年 3 月，小姜在

丈夫小韩陪同下在其打工

所在地的市妇产医院诞下

一女婴，因脐带绕颈，婴

儿出现重度窒息，后转入

当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治疗。

入院时，诊断结果显

示：新生儿窒息，呼吸衰

竭。小韩在入院记录、病

情告知记录单、病危通知

单上签字，并预交医疗费

6000 元。经该院一个月的

经心治疗，患儿生命体征

稳定。

鉴于患儿状况已过新

生儿期，需转至儿童医院

做专业的康复治疗，院方

便告知小姜与小韩：“患

儿可转上级医院进行神经

系统康复治疗，继续营养

脑细胞对症治疗。”

谁料，小韩和小姜竟

一走了之，且截至医院告

知之日计算，已产生医疗

费用 4 万余元。

无奈之下，医院将小

韩、小姜诉至法院。

庭审中，小韩、小姜

辩称，小姜到妇产医院进

行分娩，与该医院形成医

疗服务合同关系，但妇产

医院将小姜分娩的患儿送

往市医院住院治疗，被告

对此不清楚，双方之间未

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故对医院的诉讼请求不予

认可。

但法院依据医方提供

的妇产医院、120 急救站

证明，小韩在入院记录、

病情告知记录单、病危通

知单上的签名，以及交费

凭证等证据，认定双方之

间的医疗服务合同成立并

已经履行。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小韩、小姜履行抚养

义务，腾退所占医院病床，

并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为

患儿办理出院手续、支付

医疗费 39100 余元。

小韩、小姜将所生患

儿送到市人民医院，医院接

收该患儿并予以治疗，医

院与小韩、小姜之间的医

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成立。

现有证据证明，医院

在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中尽

到相应的义务，而患者的

法定监护人不仅没有按医

嘱为患者办理转院手续，

还拒绝缴纳医疗费用，显

然构成合同违约。依据《合

同法》相关规定，医院有

权随时解除合同，并要求

患者法定监护人支付医疗

费用。

刺伤孙倍成主任嫌疑人被批准逮捕

一年轻男子窜入江苏省

人民医院外科楼 11 楼肝移

植中心二病区，进入主任办

公室后将门反锁，持刀将孙

倍成教授刺伤。在场医务人

员与安保人员合力将歹徒制

服并移交给警方。孙倍成大

动脉破裂，一排牙齿打断。

经院方全力救治，孙倍成教

授脱离生命危险。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

分局通报称，经审查，

嫌疑人赵某（男，30岁，

黑龙江人）供述其在医

院因曾代人挂号牟利，

被孙医生批评过，所以

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

王咏红主任、徐东红副

主任以及南京医科大学

陈琪书记、沈洪兵校长

等领导先后到江苏省人

民医院，探望遇袭受伤

的孙倍成教授。

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

对犯罪嫌疑人赵某依法作

出批准逮捕决定。目前，

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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